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83號

原      告  蔡炳源  

訴訟代理人  柯鴻毅律師

被      告  蔡國棟  

訴訟代理人  鄭崇煌律師

複代理人    王耀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之父親蔡錦源為兄弟，因繼承父親蔡

永水遺產有分配不公情事，故兩造及原告其餘兄弟姊妹乃於

民國93年間協議，將蔡永水遺產其中出賣予東和鋼鐵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東鋼公司）之不動產【其中包含苗栗縣○

○鄉○○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地號土地）及其

餘土地等】賣得價金總額，由蔡永水男丁六房各房各分得七

分之一，蔡永水女兒四人共分得其中七分之一（下稱系爭協

議）；又上開出賣予東鋼公司之買賣價金共計新臺幣（下

同）5,560萬元，原告依系爭協議可分得7,942,857元，扣除

原告已收受東鋼公司之450萬元價金，尚得分配3,442,857

元。爰依系爭協議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

告3,442,8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蔡錦源繼承蔡永水之遺產並無分配不公之情事，

且兩造間亦無系爭協議存在；縱有，亦罹於時效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預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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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

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

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

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 1

10 年度台上字第 1096 號民事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主張

被告應依系爭協議履行等情，則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自應由原告舉證證明系爭協議之存在、被告未履行給付之金

額等節。

　㈡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協議存在，並提出兩造間另於94年間之協

議書及證人蔡月琴之證述為證。經查，證人即蔡永水之女蔡

月琴於本院審理中證述：93年間家族有達成協議就出賣予東

鋼公司之3712坪土地之價金分成七份，一份給女兒四人，其

他六份各分給六位男丁各房，當時土地已經登記在各房名

下，被告之父親蔡錦源名下登記土地較多，是蔡永水借蔡錦

源名義登記，所以要拿出來分，該次協議是由蔡永水五子蔡

炎源主持並有簽立書面由蔡炎源保管，我也在現場，93年協

議書面已經不在手上，嗣94年間蔡炎源去世，被告又來連繫

我與其他人討論財產處理事宜，經我聯絡各房代表到場，但

原告表示93年間已經協議過了，所以不願意參加，這次協議

是我主持，到場的各房代表跟我當時都同意被告提出登記予

被告母親徐玉梅名下之持份不納入分配的總額，家族賣給東

鋼公司的土地價金，我跟姊妹們迄今都沒分到錢，我沒有跟

蔡錦源以外五房要過我們姊妹的七分之一部份等語（見本院

卷第263至268頁）。而證人蔡月琴固證述有系爭協議（即93

年之協議）之存在，惟就系爭協議之土地地號、筆數、登記

情形等內容均未能具體說明，又倘確有系爭協議存在，證人

蔡月琴亦為受益者且迄今尚未取得分配金額，與原告主張之

利害關係一致，尚難僅依證人一人之證述，即可認定系爭協

議之存在。況且，於93年之際，蔡永水與蔡錦源均已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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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於72年6月7日、74年7月5日死亡），故蔡永水之遺產

既早已分割繼承而登記於各繼承人名下，甚陸續繼承至蔡永

水孫輩即被告，衡情各繼承人應無在已為繼承登記之20年後

再重行協議分配；證人蔡月琴雖稱蔡永水生前借名登記在蔡

錦源名下，惟無其他證據證明，且依其所述出賣予東鋼公司

之土地面積高近四千坪，所涉買賣價金金額甚大，倘各繼承

人真有因借名登記乙事致達成重行分配之協議，豈有可能僅

有主持者一人持有並保管該協議書面，其餘協議者均未持

有，且自協議後20年間亦無人請求核算、分配金額，而證人

亦未向被告以外之蔡永水其他繼承人請求等節，均不符常

情。再者，原告所提94年之協議書面影本縱認為真，其上亦

未有何其主張分為七份作分配等記載，甚證人即被告配偶謝

雪珍尚證述94年間之協議內容係在討論其他土地交換乙情，

並無何93年間協議之內容等語（見本院卷第269頁），亦難

憑此94年書面協議證明系爭協議存在。

　㈢從而，證人蔡月琴之證述及原告所提94年之協議書面影本，

尚難證明兩造間有系爭協議之存在，而原告既未能證明兩造

間有系爭協議之合意，更遑論其亦未能證明系爭協議究包含

何土地之何價金、原告如何未受分配等節；故原告依系爭協

議請求被告履行給付如聲明所示金額及利息，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協議請求被告給付如聲明所示金額及

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

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一併予以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

酌後，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黃思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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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洪雅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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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83號
原      告  蔡炳源  
訴訟代理人  柯鴻毅律師
被      告  蔡國棟  
訴訟代理人  鄭崇煌律師
複代理人    王耀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之父親蔡錦源為兄弟，因繼承父親蔡永水遺產有分配不公情事，故兩造及原告其餘兄弟姊妹乃於民國93年間協議，將蔡永水遺產其中出賣予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鋼公司）之不動產【其中包含苗栗縣○○鄉○○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地號土地）及其餘土地等】賣得價金總額，由蔡永水男丁六房各房各分得七分之一，蔡永水女兒四人共分得其中七分之一（下稱系爭協議）；又上開出賣予東鋼公司之買賣價金共計新臺幣（下同）5,560萬元，原告依系爭協議可分得7,942,857元，扣除原告已收受東鋼公司之450萬元價金，尚得分配3,442,857元。爰依系爭協議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442,8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蔡錦源繼承蔡永水之遺產並無分配不公之情事，且兩造間亦無系爭協議存在；縱有，亦罹於時效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1096 號民事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應依系爭協議履行等情，則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自應由原告舉證證明系爭協議之存在、被告未履行給付之金額等節。
　㈡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協議存在，並提出兩造間另於94年間之協議書及證人蔡月琴之證述為證。經查，證人即蔡永水之女蔡月琴於本院審理中證述：93年間家族有達成協議就出賣予東鋼公司之3712坪土地之價金分成七份，一份給女兒四人，其他六份各分給六位男丁各房，當時土地已經登記在各房名下，被告之父親蔡錦源名下登記土地較多，是蔡永水借蔡錦源名義登記，所以要拿出來分，該次協議是由蔡永水五子蔡炎源主持並有簽立書面由蔡炎源保管，我也在現場，93年協議書面已經不在手上，嗣94年間蔡炎源去世，被告又來連繫我與其他人討論財產處理事宜，經我聯絡各房代表到場，但原告表示93年間已經協議過了，所以不願意參加，這次協議是我主持，到場的各房代表跟我當時都同意被告提出登記予被告母親徐玉梅名下之持份不納入分配的總額，家族賣給東鋼公司的土地價金，我跟姊妹們迄今都沒分到錢，我沒有跟蔡錦源以外五房要過我們姊妹的七分之一部份等語（見本院卷第263至268頁）。而證人蔡月琴固證述有系爭協議（即93年之協議）之存在，惟就系爭協議之土地地號、筆數、登記情形等內容均未能具體說明，又倘確有系爭協議存在，證人蔡月琴亦為受益者且迄今尚未取得分配金額，與原告主張之利害關係一致，尚難僅依證人一人之證述，即可認定系爭協議之存在。況且，於93年之際，蔡永水與蔡錦源均已死亡（先後於72年6月7日、74年7月5日死亡），故蔡永水之遺產既早已分割繼承而登記於各繼承人名下，甚陸續繼承至蔡永水孫輩即被告，衡情各繼承人應無在已為繼承登記之20年後再重行協議分配；證人蔡月琴雖稱蔡永水生前借名登記在蔡錦源名下，惟無其他證據證明，且依其所述出賣予東鋼公司之土地面積高近四千坪，所涉買賣價金金額甚大，倘各繼承人真有因借名登記乙事致達成重行分配之協議，豈有可能僅有主持者一人持有並保管該協議書面，其餘協議者均未持有，且自協議後20年間亦無人請求核算、分配金額，而證人亦未向被告以外之蔡永水其他繼承人請求等節，均不符常情。再者，原告所提94年之協議書面影本縱認為真，其上亦未有何其主張分為七份作分配等記載，甚證人即被告配偶謝雪珍尚證述94年間之協議內容係在討論其他土地交換乙情，並無何93年間協議之內容等語（見本院卷第269頁），亦難憑此94年書面協議證明系爭協議存在。
　㈢從而，證人蔡月琴之證述及原告所提94年之協議書面影本，尚難證明兩造間有系爭協議之存在，而原告既未能證明兩造間有系爭協議之合意，更遑論其亦未能證明系爭協議究包含何土地之何價金、原告如何未受分配等節；故原告依系爭協議請求被告履行給付如聲明所示金額及利息，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協議請求被告給付如聲明所示金額及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一併予以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黃思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洪雅琪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83號
原      告  蔡炳源  
訴訟代理人  柯鴻毅律師
被      告  蔡國棟  
訴訟代理人  鄭崇煌律師
複代理人    王耀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之父親蔡錦源為兄弟，因繼承父親蔡
    永水遺產有分配不公情事，故兩造及原告其餘兄弟姊妹乃於
    民國93年間協議，將蔡永水遺產其中出賣予東和鋼鐵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東鋼公司）之不動產【其中包含苗栗縣○○
    鄉○○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地號土地）及其餘土地
    等】賣得價金總額，由蔡永水男丁六房各房各分得七分之一
    ，蔡永水女兒四人共分得其中七分之一（下稱系爭協議）；
    又上開出賣予東鋼公司之買賣價金共計新臺幣（下同）5,56
    0萬元，原告依系爭協議可分得7,942,857元，扣除原告已收
    受東鋼公司之450萬元價金，尚得分配3,442,857元。爰依系
    爭協議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442,857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蔡錦源繼承蔡永水之遺產並無分配不公之情事，
    且兩造間亦無系爭協議存在；縱有，亦罹於時效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預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
    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
    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
    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 1
    10 年度台上字第 1096 號民事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主張
    被告應依系爭協議履行等情，則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自應由原告舉證證明系爭協議之存在、被告未履行給付之金
    額等節。
　㈡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協議存在，並提出兩造間另於94年間之協
    議書及證人蔡月琴之證述為證。經查，證人即蔡永水之女蔡
    月琴於本院審理中證述：93年間家族有達成協議就出賣予東
    鋼公司之3712坪土地之價金分成七份，一份給女兒四人，其
    他六份各分給六位男丁各房，當時土地已經登記在各房名下
    ，被告之父親蔡錦源名下登記土地較多，是蔡永水借蔡錦源
    名義登記，所以要拿出來分，該次協議是由蔡永水五子蔡炎
    源主持並有簽立書面由蔡炎源保管，我也在現場，93年協議
    書面已經不在手上，嗣94年間蔡炎源去世，被告又來連繫我
    與其他人討論財產處理事宜，經我聯絡各房代表到場，但原
    告表示93年間已經協議過了，所以不願意參加，這次協議是
    我主持，到場的各房代表跟我當時都同意被告提出登記予被
    告母親徐玉梅名下之持份不納入分配的總額，家族賣給東鋼
    公司的土地價金，我跟姊妹們迄今都沒分到錢，我沒有跟蔡
    錦源以外五房要過我們姊妹的七分之一部份等語（見本院卷
    第263至268頁）。而證人蔡月琴固證述有系爭協議（即93年
    之協議）之存在，惟就系爭協議之土地地號、筆數、登記情
    形等內容均未能具體說明，又倘確有系爭協議存在，證人蔡
    月琴亦為受益者且迄今尚未取得分配金額，與原告主張之利
    害關係一致，尚難僅依證人一人之證述，即可認定系爭協議
    之存在。況且，於93年之際，蔡永水與蔡錦源均已死亡（先
    後於72年6月7日、74年7月5日死亡），故蔡永水之遺產既早
    已分割繼承而登記於各繼承人名下，甚陸續繼承至蔡永水孫
    輩即被告，衡情各繼承人應無在已為繼承登記之20年後再重
    行協議分配；證人蔡月琴雖稱蔡永水生前借名登記在蔡錦源
    名下，惟無其他證據證明，且依其所述出賣予東鋼公司之土
    地面積高近四千坪，所涉買賣價金金額甚大，倘各繼承人真
    有因借名登記乙事致達成重行分配之協議，豈有可能僅有主
    持者一人持有並保管該協議書面，其餘協議者均未持有，且
    自協議後20年間亦無人請求核算、分配金額，而證人亦未向
    被告以外之蔡永水其他繼承人請求等節，均不符常情。再者
    ，原告所提94年之協議書面影本縱認為真，其上亦未有何其
    主張分為七份作分配等記載，甚證人即被告配偶謝雪珍尚證
    述94年間之協議內容係在討論其他土地交換乙情，並無何93
    年間協議之內容等語（見本院卷第269頁），亦難憑此94年
    書面協議證明系爭協議存在。
　㈢從而，證人蔡月琴之證述及原告所提94年之協議書面影本，
    尚難證明兩造間有系爭協議之存在，而原告既未能證明兩造
    間有系爭協議之合意，更遑論其亦未能證明系爭協議究包含
    何土地之何價金、原告如何未受分配等節；故原告依系爭協
    議請求被告履行給付如聲明所示金額及利息，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協議請求被告給付如聲明所示金額及
    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
    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一併予以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
    酌後，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黃思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洪雅琪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83號
原      告  蔡炳源  
訴訟代理人  柯鴻毅律師
被      告  蔡國棟  
訴訟代理人  鄭崇煌律師
複代理人    王耀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之父親蔡錦源為兄弟，因繼承父親蔡永水遺產有分配不公情事，故兩造及原告其餘兄弟姊妹乃於民國93年間協議，將蔡永水遺產其中出賣予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鋼公司）之不動產【其中包含苗栗縣○○鄉○○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地號土地）及其餘土地等】賣得價金總額，由蔡永水男丁六房各房各分得七分之一，蔡永水女兒四人共分得其中七分之一（下稱系爭協議）；又上開出賣予東鋼公司之買賣價金共計新臺幣（下同）5,560萬元，原告依系爭協議可分得7,942,857元，扣除原告已收受東鋼公司之450萬元價金，尚得分配3,442,857元。爰依系爭協議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442,8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蔡錦源繼承蔡永水之遺產並無分配不公之情事，且兩造間亦無系爭協議存在；縱有，亦罹於時效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1096 號民事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應依系爭協議履行等情，則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自應由原告舉證證明系爭協議之存在、被告未履行給付之金額等節。
　㈡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協議存在，並提出兩造間另於94年間之協議書及證人蔡月琴之證述為證。經查，證人即蔡永水之女蔡月琴於本院審理中證述：93年間家族有達成協議就出賣予東鋼公司之3712坪土地之價金分成七份，一份給女兒四人，其他六份各分給六位男丁各房，當時土地已經登記在各房名下，被告之父親蔡錦源名下登記土地較多，是蔡永水借蔡錦源名義登記，所以要拿出來分，該次協議是由蔡永水五子蔡炎源主持並有簽立書面由蔡炎源保管，我也在現場，93年協議書面已經不在手上，嗣94年間蔡炎源去世，被告又來連繫我與其他人討論財產處理事宜，經我聯絡各房代表到場，但原告表示93年間已經協議過了，所以不願意參加，這次協議是我主持，到場的各房代表跟我當時都同意被告提出登記予被告母親徐玉梅名下之持份不納入分配的總額，家族賣給東鋼公司的土地價金，我跟姊妹們迄今都沒分到錢，我沒有跟蔡錦源以外五房要過我們姊妹的七分之一部份等語（見本院卷第263至268頁）。而證人蔡月琴固證述有系爭協議（即93年之協議）之存在，惟就系爭協議之土地地號、筆數、登記情形等內容均未能具體說明，又倘確有系爭協議存在，證人蔡月琴亦為受益者且迄今尚未取得分配金額，與原告主張之利害關係一致，尚難僅依證人一人之證述，即可認定系爭協議之存在。況且，於93年之際，蔡永水與蔡錦源均已死亡（先後於72年6月7日、74年7月5日死亡），故蔡永水之遺產既早已分割繼承而登記於各繼承人名下，甚陸續繼承至蔡永水孫輩即被告，衡情各繼承人應無在已為繼承登記之20年後再重行協議分配；證人蔡月琴雖稱蔡永水生前借名登記在蔡錦源名下，惟無其他證據證明，且依其所述出賣予東鋼公司之土地面積高近四千坪，所涉買賣價金金額甚大，倘各繼承人真有因借名登記乙事致達成重行分配之協議，豈有可能僅有主持者一人持有並保管該協議書面，其餘協議者均未持有，且自協議後20年間亦無人請求核算、分配金額，而證人亦未向被告以外之蔡永水其他繼承人請求等節，均不符常情。再者，原告所提94年之協議書面影本縱認為真，其上亦未有何其主張分為七份作分配等記載，甚證人即被告配偶謝雪珍尚證述94年間之協議內容係在討論其他土地交換乙情，並無何93年間協議之內容等語（見本院卷第269頁），亦難憑此94年書面協議證明系爭協議存在。
　㈢從而，證人蔡月琴之證述及原告所提94年之協議書面影本，尚難證明兩造間有系爭協議之存在，而原告既未能證明兩造間有系爭協議之合意，更遑論其亦未能證明系爭協議究包含何土地之何價金、原告如何未受分配等節；故原告依系爭協議請求被告履行給付如聲明所示金額及利息，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協議請求被告給付如聲明所示金額及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一併予以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黃思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洪雅琪



